
《 深 圳 灣 口 岸 港 方 口 岸 區 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 
 

港 方 口 岸 區 範 圍  
 
目 的  
 
1  本 文 件 載 述 當 局 對 條 例 草 案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七
年三月一日會議上就港方口岸區範圍所提出問題的回

應。  
 
港 方 口 岸 區 的 具 體 描 述  
 
2.   條例草案第 3 條宣布載於本條例草案附表 1 的
具體描述所劃定的範圍為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。該

描述涵蓋─  
 
( a )  列於該附表第 1 部的對查驗區地域的描述；及  
 
( b )  列 於 該 附 表 第 2 部 的 對 深 圳 灣 公 路 大 橋 部 分 的
地域的描述。  

 
3.   港 方 口 岸 區 範 圍 的 具 體 描 述 包 括 豎 向 和 平 面 界
限。  
 
港 方 口 岸 區 的 座 標 圖  
 
4.   本條例草案附表 1 第 1 部第 I 節列出查驗區界址
點座標，而本條例草案附表 1 第 2 部第 I 節列出深圳
灣公路大橋部分界址點座標。  
 
5.   在 考 慮 委 員 的 意 見 後 ， 我 們 打 算 在 本 條 例 草 案
加上座標圖，有助於市民理解港方口岸區的範圍。有

關座標圖的草擬本夾附於本文件，供委員參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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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 方 口 岸 區 的 豎 向 界 限  
 
6.   本 條 例 草 案 就 港 方 口 岸 區 範 圍 (包 括 豎 向 界 限 )
的具體描述反映了深港雙方已經達成的共識。劃定港

方口岸區範圍的豎向界限可以避免把深圳灣公路大橋

深圳段上下的高空空域和水域及大橋下的道路分隔成

兩邊，阻礙深方的交通；也可以避免把查驗區深層地

下空間分隔成兩邊，阻礙深方日後可能的建設 (例如鋪
設地下管道 )。  
 
7.   就查驗區的豎向界限而言，以標高  +  6 0 米 ( 1 9 8 5
國家高程系統，下同 )為上界限，下界限則為標高  -  6 0
米，但客車連接道路 (即連接港方貨檢區和港方客檢區
的道路 )除外。就客車連接道路而言，豎向以標高 +  6 0
米為上界限，下界限則為標高  -  1 0 米。  
 
8.   就深圳灣公路大橋深圳段的豎向界限而言，A - E
匝道橋 (即換道立交 )以標高 +  6 0 米為上界限，下界限
則為橋箱樑底邊緣 綫的平行綫； 大 橋深圳段其餘部份

以標高 +  1 6 0 米為上界限，下界限則為橋箱樑底邊緣
綫的 平 行 綫。  
 
9.   港 方 口 岸 區 範 圍 的 具 體 描 述 包 含 了 港 方 口 岸 區
內的地上、地下及橋上、橋面、橋箱樑的設施和建築

物，以及操作、維護和維修該等設施和建築物的合理

空 域 (地 上 、 地 下 或 大 橋 周 圍 )和 地 下 空 間 。 按 照 目 前
的規劃，這些設施和建築物包括：  
 
( a )  查驗區最高的設施和建築物為警方瞭望塔；  
 
( b )  查 驗 區 (客 車 連 接 道 路 除 外 )最 深 的 設 施 和 建 築
物為港方口岸設施的樁基；在客車連接道路，最

深 的 設 施 和 建 築 物 為 將 來 保 養 維 修 港 方 口 岸 設

施時所打的臨時鋼板樁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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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深圳灣公路大橋深圳段 ( A - E 匝道橋除外 )最高的
設 施 和 建 築 物 為 斜 拉 橋 (即 橋 塔 )； 在 A - E 匝 道
橋，最高的設施和建築物為路燈；  

 
( d )  深 圳 灣 公 路 大 橋 深 圳 段 橋 箱 樑 內 設 的 港 方 設 施
包括通訊管道，而橋箱樑之下並沒有港方設施。 

 
在 深 港 雙 方 的 土 地 租 賃 合 同 反 映 港 方 口 岸 區 範 圍  
 
1 0.   深 港 雙 方 將 會 就 深 圳 灣 口 岸 港 方 口 岸 區 的 土 地
使用權簽訂土地租賃合同。我們打算在該土地租賃合

同反映港方口岸區範圍的具體描述。  

 
 
 
保安局  
二零零七年三月六日  
 

 








